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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85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

染源種類、污染物項目、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違規情節對學

校有影響者，應從重處罰。」第 2 項規定：「前項裁罰之準則，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中央主管機關據此訂定「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

法裁罰準則」。該準則第 1 條規定：「本準則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八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7 條規定：「汽車所有人違

反本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其罰鍰額度如下：一、機車：逾規定

期限未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者，處新臺幣五百元。……」（空氣

污染防制法第 44 條第 1 項規定：「汽車應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

驗，……。」第 80 條第 1 項規定：「未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實施排

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者，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一萬五千元

以下罰鍰。」）試問：（25 分）

「移動污染源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裁罰準則」之法律性質為何？

若主管機關 A 向來對於逾規定期限未實施排放空氣污染物定期檢驗

之機車所有人，皆依該準則第 7 條第 1 款第 1 目規定裁處新臺幣（下

同）5 百元罰鍰，卻對違規之機車所有人甲裁處 1 千元罰鍰，則 A 對

甲之裁處已違反行政法上之那一項原則？

二、甲為某部會首長，購買 A 公司之股票，行政院以甲取得 A 公司股票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為由，將其移送懲戒法院審理。經懲戒法院審理結果，認

為甲確實取得 A 公司之股票但數量不多，而判決甲記過一次。試問：甲

是否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懲戒法院此ㄧ判決是否合法？請附具

理由說明之。（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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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居住於臺北市，原為位於新北市 A 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甲於 110

年 5 月間因體罰幼生乙致其身體受傷而遭人向新北市主管機關 B 檢舉，

經 B 查證屬實而將甲移送法辦，並經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成立過失傷害

罪，處拘役 15 日。判決之後 B 另依行為時法規規定，作成甲 3 年不得

於教保服務機構服務之行政處分。甲主張該處分違法，因其居住於臺北

市，B 就本案並無管轄權；且地方法院已判處其拘役，該處分違反一事

不二罰原則。試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 分）

相關法條：

行為時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教保服務人員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不得在幼兒園服務：……二、行為違反相關法令，損害兒童權益情節重大，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行為時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教保服務人員不適任之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依幼兒園不適任教

保服務人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規定辦理；其疑似不適任之通報及不適

任情事之認定，準用第 8 條至第 11 條規定辦理。」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調查屬

實之案件經有管轄權機關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組成之委員會(以下簡稱認定委員會)，依本法第 2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或

第 2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認定是否構成應予免職、解聘、解僱、廢止教保服務機

構設立許可或令其更換人員之情事，並審酌案件情節，認定 1 年至 4 年不得進用

或僱用之期間；必要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認定委員會得組成調查小組調查認

定。」

四、A 縣為保護自然環境，避免光害對於野生動物與觀星活動之影響，特制

定「A 縣光害防治自治條例」。該條例規定 A 縣特定區域內之商家旅店

於晚上 10 時後須熄燈，或使用防光害燈具；違反者，處新臺幣（下同）

1 萬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甲為位於該區域內之民宿，某日卻違反前

揭規定，A 縣政府遂裁處甲 1 萬 2 千元罰鍰。甲不服，向中央主管機關

（即訴願管轄機關）B 提起訴願。試問：若 B 認為原裁處不當，其得否撤

銷原處分？請附具理由說明之。（25 分）


